附件2-1
松山湖科普阵地活动成效量化自评表
（2025年度）
科普阵地名称：                 阵地科普领域（按照科普活动定义填）：      
单位名称：（盖章）             联系人及电话：          
	内容
	具体指标及计分标准
	分值
	指标说明
	材料要求
	单位自评内容
	自评

分值

	活

动

开

展

80分
	1
	本年度承接各级部门立项或委托的科普活动（全市性的每项计5分，全省或全国性的每项计10分，累计最高20分）
	20
	所指活动为阵地以主办或承办方式承接市级以上政府部门立项或委托、由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普活动，活动举办地须包含松山湖；原则上单个立项项目或单份委托合同属于一项活动。跨年度活动须活动结束后方可计分。
	1、活动清单；

2、活动立项通知、合同或委托合同等；
3、活动总结及佐证材料（如活动签到表、视频、图片、公众号文章、媒体报道、反馈问卷、验收总结等）
	在2025年度内，已完成*项市级活动（项目）；*项省级活动（项目）；*项国家级活动（项目）。
	

	
	2
	本年度在松山湖区域内自发举办的公益性科普活动（中小型活动及科普进校园活动每场计5分；大型活动每场计10分；累计最高40分）
	40
	阵地通过自筹经费（不涉及财政费用）举办的各类公益性科普活动，其中：中小型科普活动每场不少于30人、不超过100人。大型科普活动每场人数超过100人（以线下参与人数计）

	1、活动清单；

2、活动招募公告、通知、公函等证明文件；
3、活动总结及佐证材料（如活动签到表、视频、图片、公众号文章、媒体报道、反馈问卷等）。
	在2025年度内，以第一主办单位完成*场中小型公益科普活动，完成*场大型科普活动。
	

	
	3
	无偿参与园区组织的公益性科普活动（每次计2分，累计最高10分）
	10
	支持和无偿参加园区相关部门组织的公益科普活动，例如全国科普月活动、科技活动周活动等。
	1、活动清单；

2、活动通知文件；
3、活动总结及佐证材料（如视频、图片、公众号文章等）
	在2025年度内，参与 *场园区组织的公益性科普活动。
	

	
	4
	本年度结合阵地科普主题自主开发及创作的科普视频、科普剧、科普秀、科普展、科普文学作品等作品（每项计2分，累计最高10分）
	10
	阵地自主开发的科普作品须具有合法性、科学性，版权清晰无侵权行为，获得财政支持的作品不参评。其中：
科普视频要求时长不低于3分钟、公众点击率不低于1000，活动宣传介绍或总结性视频不参评。
科普剧、科普秀或科普展要求至少展演一场，有不少于100名观众参与。
科普文学作品要求已出版发行，发行量不少于500册。
	1、科普作品清单；

2、提供完整的创作提纲（创作剧本或节目脚本）以及作品介绍；
3、作品参加展演的总结及佐证材料（如视频、图片、公众号文章等）
	在2025年度内，开发并完成*条科普视频；* 部科普剧；*场科普秀；*个科普展；*部科普文学作品
	

	基
地
建
设

20分
	1
	有配备专业的科普团队（2-3人计2分，4-6人计5分；7-10人计8分；11人以上计10分）
	10
	科普团队成员必须是全职员工并现场参与阵地活动；外聘顾问或兼职人员以主讲讲师身份参加阵地自发组织公益科普活动3场以上可列入计算。
	1、科普团队人员清单；
2、科普团队参加活动清单（如在活动开展清单中填报，可无需重复提交）；
3、科普团队近半年社保、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等证明材料。
	截至2025年底， 科普团队拥有全职员工*人；外聘顾问*人，兼职人员*人。
	

	
	2
	组建科普志愿服务团队，并在官方志愿组织登记注册，人数达3人以上，当年发布并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组建并开展活动计5分；未组建或未开展活动均不给分）
	5
	官方志愿组织包括i志愿、中国志愿等经政府主管部门管理认证的平台。志愿服务团队成员为本阵地全职员工。每个志愿者每年志愿服务时长达20小时以上。
	1、志愿服务团队名册（含志愿团队参与活动情况明细）；

2、志愿服务平台相关页面截图证明等。
	截至2025年底，科普志愿服务团队有*人，开展*场志愿服务活动。
	

	
	3
	有定期组织员工内部业务培训活动（每培训一次计1分，累计最高5分）
	5
	培训活动必须结合阵地科普主题。单位团建活动不纳入业务培训活动范畴。
	1、培训活动清单；

2、培训方案；
3、培训老师信息、签到表、活动图片及总结性材料等。
	在2025年内，开展*场员工内部业务培训活动。
	

	总分
	100
	　
	
	

	当年荣誉奖励
（加分项）
	1
	阵地本年度因科普工作获得的荣誉称号、先进典型表彰或认定奖励。市级计3分，省级计6分，国家级计10分。
	-
	由园区或市级以上部门推荐，当年度内各级职能部门发布的与科普相关的荣誉及表彰；当年度在国家、省、市科普阵地认定有效期内的，按级别给分。
	1、荣誉奖励清单；

2、获奖证书或通知。
	在2025年内，阵地获得*项市级荣誉（表彰、认定）；*项省级荣誉（表彰、认定）；*项国家级荣誉（表彰、认定）。
	

	
	2
	阵地内科普工作人员本年度获得的科普类荣誉称号或先进典型表彰。市级计3分，省级计6分，国家级计10分。
	-
	由园区或市级以上部门推荐，当年度内各级职能部门发布的与科普相关的荣誉及表彰。
	1、荣誉奖励清单；

2、获奖证书或通知。
	在2025年内，*人获得市级荣誉（表彰、认定）；*人获得省级荣誉（表彰、认定）；*人获得国家级荣誉（表彰、认定）。
	


说明：

1.本自评表仅作为申报单位自我评估及专家评审参考用，非最终评优结果。
2.自评低于60分的不参评。
3.在自评内容栏内补充“*”内数据，无相应情况可填“0”或“/”。
